
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荣成市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

影响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

荣政办字〔2024〕9号
经济开发区、石岛管理区、好运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荣成市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7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荣成市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

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最大限度降低行政执法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负面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涉企行政执法案件”，是指行政执法相对人或其利害关系人为企业的行政执法案件。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是指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其他市场主体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经济影响评估”，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在办理涉企行政执法案件过程中，在立案受理、调查或检查、决定、执法信息公开等各环节对涉案企业生产经营可能受到的经济影响进行客观分析、评估并作出有效防范和处置的行为。
第五条  “经济影响评估”坚持在法律范围内最大程度的降低行政执法活动对企业生产经营负面影响的原则，坚持服务大局、平等保护、依法评估、依法办案，评估时应当注重查办与合理保护并重、服务经济发展与防止选择性执法并重，应对措施于法有据、合法合规。
第六条  经济影响评估由各行政执法机关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承办、谁评估”的原则组织实施。

第二章  评估范围

第七条  在办理涉企行政执法案件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进行经济影响评估：
（一）对企业拟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及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的案件；
（二）拟作出直接涉及企业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许可决定；
（三）对企业拟实施查封场所、设施或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等措施，可能会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

（四）以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拍卖或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财物，划拨存款、汇款等方式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可能会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

（五）对企业拟实施行政强制拆除的案件；

（六）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

（七）对我市其他企业产生影响的案件；

（八）其他可能对企业生产经营及社会经济稳定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形。

第三章  评估内容

第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在实施行政执法过程中，应重点围绕以下方面分析评估，最大限度降低行政执法对企业的负面影响：
（一）是否会给企业正常经营带来严重且不可逆的后果；

（二）是否会严重影响企业发展；
（三）是否会对投资规模较大、建设时间较长且涉及公共利益的项目产生影响；
（四）是否对国家经济政策重点扶持和鼓励的企业产生影响；
（五）是否影响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阻碍关联产业或新产业的产生和发展；

（六）是否影响当地区域金融稳定；

（七）是否会引起上市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八）其他可能影响民营经济发展或波及社会经济稳定的事项。

第四章  评估程序

第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收到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涉嫌违法案件线索等涉企行政执法案件材料后，经审查，符合受理或立案条件的，应当对行政执法可能给企业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初步评估。
涉及敏感性、群体性案件，及时向上级行政机关和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并通报有关部门。
第十条  对企业实施调查或检查时，应当充分考虑执法活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合理安排调查或检查的对象、时间、地点、频次，积极推进线上执法、远程监管，尽量减少现场调查或检查频次。

第十一条  对需要采取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要根据证据的范围、种类、数量、金额等，采取对企业权益造成限制或者损害最小的方式，降低执法活动对企业的负面经济影响。

第十二条  行政许可案件经济影响评估由承办人员实施。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拟作出直接涉及企业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许可决定前，要充分保障该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权利，客观评估行政许可决定可能对企业经营发展带来的影响。
第十三条  行政处罚案件经济影响评估由案件承办人在提交法制审核前进行，并填写《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表》。
第十四条  对企业实施行政处罚，应坚持合法合理、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优先运用提醒、教育、责令改正等行政指导手段，引导企业自觉守法经营。
第十五条  对企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对企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企业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第十六条  对确需进行行政处罚的，应当充分保障企业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对企业提出合理陈述申辩意见的应当及时予以采纳，并综合考虑企业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评估行政处罚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影响，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最大程度适用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第十七条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由案件承办人在提交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批准前进行评估并填写《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表》。
第十八条  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由案件承办人在催告当事人按期履行前进行评估并填写《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表》。
第十九条  对企业实施行政强制前，要对实施行政强制可能给企业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评估，避免因行政强制的实施不当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政强制。企业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一般不采取行政强制。
第二十条  重大执法决定在进行法制审核时应一并对评估内容进行审核。经评估决定不予处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执法决定应当经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第二十一条  行政执法信息公开时，要重点评估涉企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公开可能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对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原则上不得向社会公开，依法确需公开的，要作适当处理后公开。
第二十二条  公开的行政执法决定被依法撤销、确认违法或者要求重新作出的，行政执法主体应当依法及时撤下原行政执法决定信息，并作出必要的说明。
第二十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加强与违法企业的沟通交流，帮助分析违法行为的成因、违法后果的补救整改措施，引导企业培育以法治文化为基础的企业文化，提升企业依法经营、防范风险的能力水平。
第二十四条  办理涉企行政执法案件时，应当强化执法流程节点把控，严格遵守各类案件的法定办理期限，从严控制时限审批，努力压缩办案时限，不断提高办案效率，避免因办案周期过长造成企业成本负担和矛盾加剧，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第五章  评估监督

第二十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工作的指导，通过案卷评查、专项监督、举报投诉等方式加强对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的监督，对粗暴执法、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执法决定不合法或明显不适当的，提出行政执法监督意见。
第二十六条  对应当进行评估而不予评估或承办部门、承办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采取措施不当，导致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或者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由有关部门按管理权限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七条  涉企行政执法经济影响评估在实践中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和损失，但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对有关单位和个人不作负面评价，不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一）行政执法不违反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的；

（二）相关人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的；
（三）未非法牟取私利的；
（四）未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有效期两年，自2024年7月22日起施行至2026年7月21日止。


